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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关联企业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互联”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孙公司与关联企业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金财互

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数据”）与链甄数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链甄科技”）共同出资 3,000 万元成立金财互联智链研究院（青岛）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财研究院”），其中金财数据拟出资 2,100 万元，出资比例 70%；链

甄科技拟出资 900 万元，出资比例 30%。 

2、因公司副总经理刘德磊先生（2020 年 1 月 23 日聘任）兼任链甄科技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和第 10.1.5 条规定，链甄科技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全资孙公司金财数据与链甄科技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链甄数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LW0D8J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55 号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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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科通大厦 22G 

法定代表人：徐修琪 

实际控制人：徐季秋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05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05 月 15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从事数字技术、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

商务信息咨询、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历史财务数据：链甄科技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99,262.14 元，净利润-1,902,705.24

元；2019 年末总资产 3,467,859.39 元，净资产 3,097,294.76 元。  

关联关系情况：金财数据持有链甄科技 10%股权，为加强对链甄科技的管理，

公司委派副总经理刘德磊先生担任链甄科技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条和第 10.1.5 条规定，链甄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全资孙公

司金财数据与链甄科技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金财数据与链甄科技共同投资成立金财研究院，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财互联智链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REKWT9E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太白山路 172 号中德生态园

双创中心 3162 室 

法定代表人：陈为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01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39079858-c333297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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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

件开发；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2、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金财互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2,100 70% 

链甄数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00 30% 

合计 3,000 100% 

四、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加快推动区块链发票、区块链智能化应用，推进“金财云商”等公司战略业

务在青岛、山东以及整个渤海湾经济圈落地，进一步打造区块链创新产业生态平台，

同时利用链甄科技具备的较强的区块链技术能力、人才优势和诸多已落地应用的经

验优势，公司与链甄科技共同投资设立“金财研究院”。 

2、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金财研究院在经营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政策、管理规范等方面的风险，本

次投资存在不达预期的可能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与行业发展动态，积极防范及

化解各类风险。 

3、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互联网财税战略的重要支撑和抓手，金财研究院的落地与发展，

将加快公司区块链发票业务在全国的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区块链发票业务以及

区块链技术应用方面的领先优势。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区块链发票的应用，公

司也将实现“金财云商”解决方案在青岛的落地，提升“金财云商”业务落地服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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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财数据及链甄科技尚未实缴出资，公司与关联法人链甄

科技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六、相关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关联企业共同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此次与关联方链甄数字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成立金财互联智链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将加快公司区块链发票业

务在全国的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区块链发票业务以及区块链技术应用方面的领

先优势，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全资孙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

立金财互联智链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有利于各方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促进

区块链发票业务的发展。关联交易定价按照金财互联智链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

实际运营所需的资金需求公平、合理确定，体现了公平、公允和合理的原则；该项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不会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关

联企业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的《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关联企业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

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公司全资孙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系为加快推动区块链发票、区块链智能化

应用，推进“金财云商”等公司战略的实施；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平、公允和合理的

原则；该项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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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作为独立董事，同意《关于

全资孙公司与关联企业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与关联企业共同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此次全资孙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系各方资

源及优势互补，有利于促进区块链发票、区块链智能化应用与发展。关联交易定价

公平、合理确定，符合定价公允原则，决策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审核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